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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        
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BRIGHT SMART SECURITIES & COMMODITIES GROUP LIMITED 

耀才證券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1428) 

 

宣派及派付特別股息 

及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茲提述耀才證券金融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合稱「本集團」）

日期為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之公布，內容有關建議宣派特別股息之本公司董

事會（「董事會」）會議日期。 

 

香港在過去三年，飽受新冠疫情的煎熬，令百業蕭條，民不聊生；更因持續未能

對外通關，令全港最多就業人口從事的零售、飲食及旅遊業奄奄一息，失業率因

而上升。美國受通脹升温拖累，今年更大幅加息，影響所及，香港樓市急速下滑，

股市亦曾跌至十三年新低，香港經濟自回歸後跌至谷底，前景未明。 

 

本集團在港成立已經超過廿七載，本公司在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超

過十二年，經得起市場的風浪，在逆境中，由於仍保持堅毅不屈的精神，迎難而

上，因而令本公司歷年來均賺得可觀盈利及至今已累積了豐厚的儲備，除了有賴

客戶的長期支持及同事上下一心排除萬難外，更確實有賴所有股東（「股東」）

多年來對本公司的信任和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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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見及此，於今天舉行之董事會會議，董事會一致通過，向於二零二三年一月十

二日（星期四）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內之股東，派發一次性特別股息每股普通股

70 港仙（「特別股息」）。預期特別股息將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二十日（星期五）

以現金派付。此舉除為回饋本公司所有股東多年來的一直支持外，更希望能在香

港經濟最不景氣及前景不明朗的情況下，為所有股東在農曆新年前帶來一份温暖

的關懷，與股東一起共度快樂的新年。 

 

董事會經慎重考慮本集團之業務、財務、現金流量及市場狀況後，董事會認為宣

佈派特別股息不會對本集團可見將來之營運、持續經營及長遠業務發展有任何影

響。 

 

此外，一如既往，末期股息仍將於審批本集團全年業績之董事會上審議。 

 

本公司將於二零二三年一月十二日（星期四）暫停股份過戶登記手續，期間將不

會進行任何本公司股份的過戶登記。為符合資格收取特別股息，股東必須於二零

二三年一月十一日（星期三）下午四時三十分前將所有過戶表格連同有關股票送

達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香港之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進行登記，地址

為香港夏慤道十六號遠東金融中心十七樓。 

 

承董事會命 

耀才證券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許繹彬 

 

香港，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葉茂林先生（主席）、許繹彬先生（行政總裁）、 
陳永誠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余韌剛先生、司徒維新先生及凌國輝先生組成。 


